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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事先认可意见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拟进行重大资产重组。重组方案为：

（1）公司拟以其所拥有的全部资产及负债（作为置出资产）与欢瑞世纪影视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欢瑞世纪”）全体股东所持有的 100%股份（作为

置入资产）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2）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评估价值的差额部分，

由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形式购买。其中：由公司向林松柏非公开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 2.2 亿元，用以收购钟君艳持有的置入资产中的等值部分；（3）

其余由公司向欢瑞世纪股东发行股份购买；（4）公司现有股东林清波、丁昆明向

欢瑞世纪全体股东按其持有欢瑞世纪的股权比例合计向其转让 3,000万股上市公

司股份，欢瑞世纪全体股东将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置换取得的置出资产作为股份

转让的对价。前述整体方案中，四项交易同时生效、互为前提。任何一项内容因

未获得中国政府部门或监管机构批准而无法付诸实施，则四项交易均不予实施。

以上交易以下合称“本次重组”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事前仔细阅读了相关材料，根据《关于在上市公

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对拟提交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的本次重组相关材料进行了认真审核，并基于我们的独

立判断，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公司拟出

售资产与拟购买资产进行初步评估，拟出售资产将以经评估的公司资产净值为

依据，拟购买资产的价格将以经评估的资产净值为依据。我们认为，公司本次

重组的方案、定价原则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公司本次重组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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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交易中，公司以所持的全部资产和负债与欢瑞世纪各股东所持的欢

瑞世纪100%股权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差额部分由公司向欢瑞世纪全体股东非公

开发行股份并向林松柏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2.2亿元配套资金用于本次交易的现

金购买，拟置出资产在本次重组后由林清波、丁昆明以3,000万股的公司股份向

欢瑞世纪各股东购买。交易完成后，林诗弈、林松柏仍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钟

君艳、陈援及其一致行动人、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将成为本公司

持股5%以上的股东；同时，林清波、丁昆明为本次置出资产的最终承接方。因此，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4、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将回避表决，会议表

决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将本次重组事宜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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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事先认可意见》

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字： 

 

                                                                   

林志扬                    黄  杰                    谢  衡 

 

  

 

 

 

 

2014 年 7 月 14 日 

 

 

 

 

 

 

 




